
南部科學園區轄內區域傳媒錄影拍攝申請書 

發文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發文字號：              號 

為拍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公司申請暫用貴局場地，拍攝

期間各項活動以不妨害公共秩序，不妨害公共安寧，並確實維護場地及周圍環境之清

潔並負相關責任，請查照並惠予同意。 

此致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

 申請單位： 

地    址： 

負 責 人： 

聯 絡 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拍攝活動內容  

拍攝活動地點 

(暫用場地) 

□臺南園區 

地點： 

□高雄園區 

地點： 

拍攝活動時間 

(請註明年月日時) 
 

活動總人數  

備註說明  

審核結果 

(由管理局填寫) 
 

附註： 

一、申請書一式一份(請於「申請單位」及「負責人」加蓋印信)。 

二、登記證明文件(園區內登記核准之機關團體免附)。 

三、場地暫用位置圖或現地照片一份。 

四、本拍攝申請場地為園區公共空間（不含道路）；另錄影拍攝原則不得影響住

戶生活安寧及需尊重個人隱私權。 

 


